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公务用车（临时用车）租赁服务采购用户需求书

1、 采购项目概况及要求：

1. 项目名称：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采购项目（不含通勤与学生实习用车，下同）

2. 项目要求：
（1） 具体工作时间和范围：临时接送任务。具体用车时间、目的地按学院通知要求为准。

（2） 投标方提供的车辆必须是2013年1月1日以后购置的，且登记在本公司名下（以车辆行驶证为准），车辆种类：排量在1.6升及以上，座位：5座至19座不等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道路行驶相关规定，依法、遵章、按规运营，具备合法手续及有效行驶证，须参投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、座位险和乘车人员保险，机体动作正常、冷气设备良好、座位整洁卫生。

（3） 车辆、驾驶人原则上相对固定，特殊情况需临时调配除外（特殊情况指：出现车辆保养维修年审、驾驶人事病假、封路、电杆大树阻碍道路等不可抗拒的相关情况）。

（4） 投标方必须是以承诺投入的车辆投入接送服务，如有特殊需要替换接送车辆，必须向采购人提交更换接送车辆申请（更换后的车辆不得低于投标时承诺的拟投入车辆标准），待采购人批准后，方能更换接送车辆。

（5）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，发生安全事故的，由投标方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，与采购人无关。若采购人员工有损伤的，结合交警部门的处理意见，投标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（包括经济赔偿责任）。

（6） 投标方驾驶员须持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证，年龄45岁以下，与投标方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并为其购买社保1年以上，建立正式劳动合同关系。服务期内要保持良好精神，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，礼貌对待客人，保证按时到位，车容整洁，安全平稳行车，服从采购人的合理安排，并在主要行车线路上按采购人所要求上下车地点接送客人(违反交通规则的地点除外)，如有违反，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司机。

3. 服务期：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。

4. 项目预算：以实际数结算

5. 报价要求：具体要求及预算单价报价见附表。
报价包含：①承包范围内的汽车租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（含在合同期内负责所租车辆的季审、年审、轮胎、维修、电池动力或燃料、保养、税金、营运费、保险费、座位险、和管理费），②投标方所配司机福利、工资、奖金、加班费、医疗、社保、食宿、通讯等费用，如发生劳资纠纷，由服务提供商自行解决；③所租车辆接送采购人人员工作产生的路桥费、停车费、违章罚金等一切费用。投标方漏报或不报，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报价中而不予支付。
6. 费用支付方式：

（1）按月支付：每月15日之内支付上月服务费，每月付款金额=当月实际运行中标单价，中标人须提供与当月服务费相等的合法有效的发票。


